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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29    证券简称：皇氏集团   公告编号：2015–102 

 

辽宁广播电视台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合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合资框架协议签署概况 

基于双方对传统频道与新媒体资源结合的新模式共同理解，建立面向全国的

全媒体联播网、制作适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同互动的节目内容、基于频道和节

目资源建立电子商务（T20）服务，2015 年 8 月 13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盛

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世骄阳”或“乙方”）与辽宁广播电视

台（以下简称“辽宁电视台”或“甲方”）签署了《合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根据本次签署的协议，本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双方

愿意发挥各自资源优势，联合建立传统频道与新媒体资源结合的新模式。 

二、交易方介绍 

（一）辽宁电视台是以原辽宁人民广播电台、辽宁电视台和辽宁教育电视台

为基础，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成立的集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体于一体的传

媒机构，同时具有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业务相关的运营资质，在影视传媒行业具有

丰富的经验和资源优势。 

（二）盛世骄阳是皇氏集团的全资子公司，专业从事新媒体影视节目的整合

及运营。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日期：2015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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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协议生效条件：协议自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三）主要业务合作领域 

1．面向全国联合打造卫视媒体融合平台，联合运营全媒体联播网，实现传

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资源结合的新模式，创造价值。 

2．打造以辽宁电视台为品牌的传统媒体结合的互动类节目内容。 

3．双方联合制作少儿、亲子类电视栏目及电视剧等适合电视观众观看的内

容。 

4．打造动漫全媒体运营平台，实现全产业链深度整合营销。 

5．联合创办并负责运营甲方基于频道和节目资源建立电视互联网商务平台

（T20）服务。 

6．双方议定：乙方投入 5,000 万资金，甲方以资产评估方式入股，双方共

同成立运营公司，各占 50%股权。运营公司成立及具体操作按相关规定报批审议

执行。 

（四）双方权利和义务 

1．甲方负责平台资源、运营许可等资源提供。 

2．乙方负责整合新媒体版权资源及发行资源。 

3．双方联合利用乙方多年在互联网影视发行方面积累的数据，共同打造以

辽宁电视台为品牌的面对互联网及传统媒体的互动内容。 

4．双方联合制作少儿、亲子类电视栏目及电视剧等适合电视播出的影视作

品。 

5．基于甲方的频道资源和节目资源，双方联合创办并建立 T20 服务，打造

全国第一个传统媒体、电商平台、产业实体相互结合的新型电视互联网商务平台。 

6．甲方的相关资源和项目对乙方在同等条件下优先。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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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次合作，双方将在影视传媒领域，特别是在新媒体业务方面重点加强

合作。公司全资子公司盛世骄阳可以不断加大在少儿、亲子类电视栏目及电视剧、

动漫全媒体运营平台进行相关内容的版权合作和联合运营，辽宁电视台可以进一

步巩固和提升其在影视传媒领域的优势。同时，双方利用现有的媒介资源进行电

视互联网商务平台（T20）服务，共同打造“互联网+电视”生态系统，借助电

视节目的影响力实现自身产品关注度的提升，从而使双方均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和投资回报。本次合作对公司影视传媒板块业务未来的长远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五、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双方签署的合资框架协议，初步确定了总体的合作方向，具体的合

作事宜仍需各方根据实际情况共同协商后确定，实施进度和对公司的业绩影响存

在不确定性。 

六、其他事项的相关说明 

（一）公司将根据该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郑重提示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二）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七、备查文件 

辽宁广播电视台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署的《合资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皇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五日 




